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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刘娜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县体育中心，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局党组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刘 娜聘任贺兰县第七幼儿园园长,免去贺兰第一幼儿园总

务主任；

杨能静聘任贺兰县第八幼儿园园长；

周 萍聘任贺兰县第九幼儿园园长；

崔 曼聘任贺兰县第十一幼儿园园长；

闫 雯聘任贺兰县第十六幼儿园园长；

杨丽荣聘任贺兰县第十七幼儿园园长；

陶丽琼聘任贺兰县德胜第三幼儿园园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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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淑雯聘任贺兰县德胜第四幼儿园园长；

李 昭聘任贺兰县德胜第七幼儿园园长；

王 丽聘任贺兰县洪广镇第二幼儿园园长。

聘期自 2020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0 日（试用期一

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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